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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华职业技术大学办公室文件
金职大办〔2025〕5号

金华职业技术大学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金华职业技术大学二级学院经费

分配办法》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：

《金华职业技术大学二级学院经费分配办法》已经学校研究

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自 2025年开始执行。

金华职业技术大学办公室

2025 年 3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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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华职业技术大学二级学院经费分配办法

为进一步优化学校校院二级管理，充分调动二级学院的办学

积极性，助力学校高水平发展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对学校二级学院

经费分配办法予以调整完善。

一、经费分配基本原则

经费分配按照有利于提高学校整体办学效益，加快学校事业

发展的总体要求，实行“统一领导、集中核算”的财务管理体制，

继续实行“预算管理、绩效分配”的经费包干管理办法，同时遵循

保持激励性、保障教学投入、鼓励提质增效、体现公平均衡、改

善收入结构的原则。

二、校院两级经费分担

（一）学校承担

1.全校教职工的基本工资和基础性绩效工资；职能部门教职

工的奖励性绩效工资、年度考核奖和社会服务报酬；学校考核兑

现、奖励等发放的奖励性绩效工资和年度考核奖。

2.全校教职工的社会保障费、离退休人员费用以及其他学校

承担的人员经费。

3.学校承担的公用经费和项目经费。

（二）二级学院承担

1.学院发放的在职在编人员奖励性绩效工资、年度考核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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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服务报酬，编外聘用人员费用。

2.学院的公用经费。

三、二级学院经费分配

二级学院包干经费=全校全日制学生学费（不含合作办学，

下同）×15%×（教职工人数÷各学院教职工总人数）+本学院全日

制学生学费×19%×K+本学院全日制本科生学费（不含合作办学）

×5%+成教生学费×70%+成教技能生培训费×90%+社会服务收入

×95%+合作本科办学学费分成款×50%+中外合作办学分配经费+

留学生学费×60%±跨学院课时费+社会服务收入考核兑现经费+

专项补助经费。

有关说明如下：

（一）中外合作办学经费分配

先按同专业非中外合作学费标准列入全日制学生学费进行

分配，超出部分扣除外方分成后的收入，二级学院的分配比例为

70%。

（二）经费专业调节系数K

专业类别 财贸、建筑
旅游、电

子信息

农林、教育、医疗

卫生、生物化工
装备制造 艺术

专业调节系数 1 1.1 1.15 1.2 1.3

（三）公共基础学院、马克思主义学院经费分配

包干经费=全校全日制学生学费×15%×（教职工人数÷各学院

教职工总人数）+全校全日制学生学费×19%×12%+社会服务收入

×95%±跨学院课时费+社会服务收入考核兑现经费+专项补助经费。



- 4 -

（四）武义学院经费分配

包干经费=全校全日制学生学费×15%×（教职工人数÷各学院

教职工总人数）+武义学院学生学费×19%+社会服务收入×95%±

跨学院课时费+社会服务收入考核兑现经费+专项补助经费。

（五）在武义学院办学的经费分配

在武义学院办学的二级学院，按每生每年 1500元给予补助。

（六）怀卡托国际学院统筹管理经费

按怀卡托学院学费总额扣除外方分成后的 1%计提统筹管理

经费，由怀卡托国际学院管理和使用。

（七）跨学院课时结算

各二级学院之间相互承担的课程，课时费按 60元/课时进行

结算，公共基础学院、马克思主义学院为其他学院承担全日制学

生公共基础课除外。

（八）专项补助经费

二级学院专项补助经费用于对二级学院的专项补助，补助项

目及金额在每年编制预算时确定。

四、专项激励经费

专项激励经费纳入二级学院包干经费，在每年年终包干经费

决算时兑现，除专业硕士学位培育点经费需专款专用外，其余激

励经费由各二级学院统筹使用，学校与专项激励相关的原有政策

继续有效。

（一）职业本科内涵建设激励经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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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专业硕士学位培育点。经遴选入围学校专业硕士学位培育

点的二级学院，3年内按每年 50万元/培育点标准，给予经费奖补。

2.职业本科专业。当年获批职业本科专业的二级学院，按 10

万元/专业标准，给予经费奖补；已获批四年制职业本科专业，

在此基础上申报获批 3+2、3+4职业本科专业的，不在本条奖补

范围内。

3.国家级产教融合平台或综合性教学改革项目。获国家级市

域产教联合体、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、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

程改革项目等立项的二级学院，按 10万元/项标准，给予经费奖补。

4.省级及以上标志性成果。对学院每年获得省级及以上专业

内涵建设标志性成果进行综合评定，排名前 3 的学院奖补经费

10万元，排名 4-8的学院奖补经费 5万元。

（二）高层次人才及项目激励经费

1.人才引进。参照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管理办法的规定，引

进高层次人才团队的二级学院，按 100 万元/个标准，给予经费

奖补；引进I类、Ⅱ类、Ⅲ类人才的，分别按照 50 万元/人、10

万元/人、5万元/人标准，给予经费奖补。

2.团队平台。入选国家级教师团队（包括教师教学创新团队、

黄大年团队、中高职一体化团队、技能大师工作室等）、国家级

教师发展平台（包括双师培养培训基地、名师名匠名校长培训基

地、博士后工作站、人才会客厅等）的二级学院，按 15万元/个

标准，给予经费奖补；入选省级教师团队、教师发展平台的，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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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万元/个标准，给予经费奖补。

3.内培博士。当年有内培博士毕业的二级学院，按 5 万元/

人标准，给予经费奖补。

（三）科研与社会服务激励经费

1.科研项目。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、国家社科基

金（含教育、艺术、军事单列学科等）等国家级项目的二级学院，

按 20万元/项标准，给予经费奖补；获批“尖兵”“领雁”等省级重

点、重大研发项目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、国家社科基金

青年项目、国家艺术基金等国家级项目的，按 10万元/项标准，

给予经费奖补。

2.科研平台。获批全省重点实验室的二级学院，按 50 万元/

个标准，给予经费奖补；获批省工程研究中心、省重点支持院士

工作站等省级科研平台的，按 20万元/个标准，给予经费奖补；

获批市级重点实验室等市级科研平台的，按 10万元/个标准，给

予经费奖补。

3.科研成果。获批省科技进步（自然科学、技术发明）奖的

二级学院，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级分别按 50万元/项、30万元

/项、10万元/项标准，给予经费奖补。

4.科研到款。超额完成当年学校下达科研到款指标的二级学

院，超额 10%以下的，给予 10万元经费奖补；超额 10%（含）

-20%的，给予 20万元经费奖补；超额 20%（含）以上的，给予

30万元经费奖补，未完成的学院不予奖补。



- 7 -

5.社会服务到款。完成当年社会服务收入目标的二级学院，

按照实际收入的 3%进行奖补，超额 10%以上部分按 5%进行奖

补，未完成的学院不予奖补。

五、包干经费支出范围

（一）二级学院包干经费由公用经费、人员经费两部分组成。

（二）公用经费支出范围

1.行政管理经费：包括办公经费、办公设备购置费及其他必

需的行政管理支出。

2.教学业务成本：包括教改及科研经费、教师进修培训费、

外聘教师课酬、合作办学经费、学科技能竞赛费、材料费、设备

维修费、学生实习实训费、学生实习保险费、其他实验实训费等。

3.继续教育办学成本：包括继续教育办学过程中产生的各项

费用。

（三）人员经费支出范围

1.在职在编人员奖励性绩效工资、年度考核奖、社会服务报

酬，编外聘用人员费用等。

2.人员经费必须在学校年度核定的限额内使用，不得超限额

发放。

3.人员经费分配必须科学合理，二级学院薪酬分配方案须报

人事处审核。

（四）包干经费年终结余允许结转下一年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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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华职业技术大学办公室 2025年 3月 1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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